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池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东至经开区铁水联运

设施聪单项目（铁路专用线）（一期）

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意见的函

东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：

你委报来的《东至经开区铁水联运设施联通项目（铁路专用

线）（ 一 期）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报批稿）（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）

等材料收悉。应你公司申请，池州市环境科学研究院（评估中心）

于 2019 年 10 月 31 日组织专家对《报告表》进行了技术审查，

经研究通过并公示， 现将《报告表》审批意见函复如下：
一 、 东至经开区铁水联运设施联通项目 （铁路专用线）（ 一

期）拟建于东至县境内，线路自既有香隅站九江端咽喉引出后北

折，上跨规划 530 国道沿道路东侧引入化工园区装卸站，出站上

跨既有 327 省道后线路绕避亿瑞集团采石场引入码头装卸场，其









六、 东至县生态环境分局要做好该项目的日常监督管理工

作，督促建设单位各项环保设施和措施落实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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